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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汇发（１９９８）１１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深圳分局；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完善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现将《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下发给你们，并就执行中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 境内居民个人因私兑换外汇业务授权中国银行负责办理，同一城市（地区）原则上只指定一定中国银行分支机构办理个人因私兑换业务。

二、 各一级分局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二级分局授予审批权限。

三、 第十七条中，关于境内居民自费留学兑换外汇需提供证明材料的规定，各银行、分局要严格执行本办法。对于居民个人只有在汇出或在境内银行交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后才能取得有效入境签证的特殊情况，外汇指定银行和外汇局可在售付汇行为发生时，要求居民个人向所在地外汇局交存一定比例的人民币保证金，外汇局在查验已办妥前往国家和地区有效入境签证的护照后予以退还。具体实施办法另行通知。

四、 对于第十五条中的居民个人出境旅游、探亲、会亲、自费朝觐的因私兑换外汇，属于个人出国零用费，不得超标准供汇。

五、 凡持因私护照出境的，今明两年均按年度、按因私用汇标准只供汇一次掌握。一次签证多次往返的及一个护照一年内多次签证的，也按年度、按标准只供汇一次掌握。

六、 对于在边境地区办理出境旅游、持公安部门签发的允许出境旅游护照的人员，暂不予供汇。

七、 凡因私出境购汇的均需在出境前办理，事后不予补办。

八、 无论居民在何地办理的护照及签证，必须凭户口所在地的户籍证明到户口所在地中国银行分支机构购汇。

对《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上报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

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完善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境内居民个人”（以下简称“居民个人”）系指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人、定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以及在中国境内居留满一年（按申请人护照上登记的本次入境日期计算）以上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同胞。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银行”系指经批准经营外汇业务的外汇指定银行。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外汇帐户”包括“现汇帐户”和“现钞帐户”。“现汇帐户”系指由港、澳、台地区或者境外（以下简称“境外”）汇入外汇或携入的外汇票据转存款帐户；“现钞帐户”系指境内居民个人持有的外币现钞存款帐户。

第五条 居民个人不得以自身名义为机构办理外汇收付。

第六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一级、二级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负责居民个人外汇收入、支出及帐户的监督和管理。

第二章　外汇收入管理
第七条 居民个人外汇收入系指居民个人从境外获得的、拥有完全所有权、可以自由支配的外汇收入，包括下列内容：

（一）经常项目外汇收入：

１．专利、版权：居民个人将属于个人的专利、版权许可或者转让给非居民而取得的外汇；

２．稿费：居民个人在境外发表文章、出版书籍获得的外汇稿费；

３．咨询费：居民个人为境外提供法律、会计、管理等咨询服务而取得的外汇；

４．保险金：居民个人从境外保险公司获得的赔偿性外汇；

５．利润、红利：居民个人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及持有境外外币有价证券而取得的红利；

６．利息：居民个人境外存款利息以及因持有境外外币有价证券而取得的利息收入；

７．年金、退休金：居民个人从境外获得的外汇年金、退休金；

８．雇员报酬：居民个人为非居民提供劳务所取得的外汇；

９．遗产：居民个人继承非居民的遗产所取得的外汇；

１０．赡家款：居民个人接受境外亲属提供的用以赡养亲属的外汇；

１１．捐赠：居民个人接受境外无偿提供的捐赠、礼赠；

１２．居民个人合法获得的其它经常项目外汇收入。

（二）资本项目外汇收入：

居民个人从境外调回的、经国内境外投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各类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投资的本金。

第八条 居民个人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可以解付外币现钞或者兑换成人民币；居民个人资本项目外汇收入，经外汇局批准，可以解付外币现钞或者兑换成人民币。

第九条 居民个人从境外汇入或携入的属于本办法第七条１－１１项所列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如需解付外币现钞或者兑换成人民币，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一次性解付外币现钞或兑换人民币等值１万美元以下的，直接到银行办理；

（二）一次性解付外币现钞或兑换人民币等值１万美元（含１万美元）以上、５万美元以下的，银行须审核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证明材料后登记备案，予以办理；

（三）一次性解付外币现钞或兑换人民币等值５万美元（含５万美元）以上、２０万美元以下的，应当持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证明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经外汇局审核真实性后，凭外汇局的核准件到银行办理；

（四）一次性解付外币现钞或兑换人民币等值２０万美元（含２０万美元）以上的，应当持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证明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由所在地外汇局转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真实性后，凭所在地外汇局的核准件到银行办理。

第十条 居民个人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如需解付外币现钞或者兑换成人民币，必须向银行或者外汇局提供下列相关证明：

（一）专利、版权收入：须提供真实身份证明、专利或版权证书、转让或者使用协议以及境外完税证明；

（二）稿费收入：须提供真实身份证明、已发表作品、境外完税证明；

（三）咨询费收入：须提供真实身份证明、咨询协议以及境外完税证明；

（四）保险金收入：须提供真实身份证明、保单、索赔书、理赔证明；

（五）利润、红利收入：须提供真实身份证明、投资协议或者股权证明、利润分配决议或者红利支付书、境外完税证明；

（六）利息收入：须提供真实身份证明、债券或者债券登记证或者存款利息清单、境外完税证明；

（七）年金、退休金：须提供真实身份证明、在境外工作证明、境外完税证明；

（八）雇员报酬：须提供真实身份证明、雇佣协议、境外完税证明；

（九）遗产继承外汇：须提供真实身份证明、公证书、境外完税证明；

（十）赡家款：须提供真实身份证明、亲属关系说明书；

（十一）捐赠外汇：须提供真实身份证明、捐赠协议；

（十二）居民个人遇有本办法未列入的其它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且金额在等值１万美元（含１万美元）以上的，应当持真实身份证明和相关的证明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经外汇局审核真实性后，凭所在地外汇局的核准件到银行办理有关手续；等值２０万美元（含２０万美元）以上的，由所在地外汇局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银行凭所在地外汇局的核准件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一条 居民个人从境外调回的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如需解付外币现钞或者兑换成人民币，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一次性解付外币现钞或兑换人民币等值２０万美元以下的，应当持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证明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经外汇局审批同意后，凭外汇局的核准件到银行办理；

（二）一次性解付外币现钞或兑换人民币等值２０万美元（含２０万美元）以上的，应当持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证明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由所在地外汇局转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同意后，凭所在地外汇局的核准件到银行办理。

第十二条 居民个人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如需解付外币现钞或者兑换成人民币，必须向银行或者外汇局提供下列相关证明：

（一）境外直接投资调回的本金收入：须提供国内境外投资有关主管部门境外直接投资的批准文件、境外直接投资回收的有关证明材料、境外完税证明；

（二）境外间接投资调回的本金收入：须提供国内境外投资有关主管部门境外间接投资批准文件、出售境外各种有价证券收据的有关证明材料、境外完税证明。

第三章　外汇支出管理
第十三条 居民个人外汇支出系指居民个人因私用于境外的外汇支付和投资等，包括下列内容：

（一）经常项目外汇支出：

１．居民个人出境旅游、探亲、会亲、朝觐、留学、就医、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被聘任教等用汇；

２．居民个人缴纳国际学术团体组织的会员费的用汇；

３．居民个人从境外邮购少量药品、医疗器械等用汇；

４．居民个人在境外的直系亲属发生生病、死亡、境外灾难等特殊情况的用汇；

５．在中国境内居留满一年以上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同胞从境外携入或者在境内购买的自用物品等出售后所得人民币款项汇出的用汇；

６．居民个人经常项目的其他外汇支出。

（二）资本项目外汇支出：

居民个人对境外各类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外汇支出。

第十四条 居民个人经常项目外汇支出，可以按照本办法向银行购汇汇出或者携带出境，也可以从其外汇帐户中支付。

居民个人资本项目的外汇支出，可以从其外汇帐户中支出，但不得购汇支出。

第十五条 居民个人因私兑换外汇，金额在下列规定标准以内的，必须向银行提供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证明材料，银行审核后，按照规定标准兑换外汇：

（一）出境旅游、探亲、会亲兑换外汇标准：

１．去香港、澳门地区可兑换１０００美元（含１０００美元）的等值外汇；

２．去香港、澳门地区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含台湾）可兑换２０００美元（含２０００美元）等值外汇。

（二）自费朝觐、自费留学以及自费出国就医人员出境时可一次性兑换２０００美元（含２０００美元）等值外汇。

（三）其他需要兑换外汇标准：

１．居民个人自费出境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被聘任教等，如邀请方不负担旅途零用费，按照出境探亲标准兑换外汇；

２．居民个人缴纳国际学术团体组织的会员费按照其学术团体规定标准兑换外汇汇出；

３．居民个人从境外邮购药品、医疗器具等特殊用汇，可兑换１０００美元（含１０００美元）以内的等值外汇；

４．居民个人在境外的直系亲属发生生病、死亡、意外灾难等特殊用汇，可兑换１０００美元（含１０００美元）等值外汇汇出；

５．在中国境内居留满一年以上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同胞从境外携入或者在境内购买的自用物品等出售后所得人民币款项，可兑换１０００美元（含１０００美元）等值外汇汇出；

６．遇有本办法未列入的其他用汇，金额在５００美元（含５００美元）以内的由银行兑付；

７．１４岁以下儿童出境的，供汇标准减半。

第十六条 居民个人因私兑换外汇，金额超过第十五条规定标准的，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一次性因私兑换外汇超过规定标准，并在等值１万美元以下的，持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证明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经外汇局审核真实性后，凭外汇局的核准件到银行兑换外汇汇出或者携带出境；

（二）一次性因私兑换外汇超过规定标准并在等值１万美元（含１万美元）以上的，由所在地外汇局转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银行凭所在地外汇局的核准件予以供汇。

第十七条 居民个人因私兑换外汇必须向银行或者外汇局提交下列有关文件：

（一）居民个人因私出境旅游、探亲、会亲、朝觐、留学、就医兑换外汇除向银行提交本人户籍证明及工作单位（无工作单位的由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乡以上人民政府）的证明文件外，还必须提交下列有关证明材料：

１．已办妥前往国家有效入境签证的护照和出境证明，自费留学人员还需提供录取通知书，自费就医人员还需提供所在地的地区（市）级医院证明附医生意见以及境外医院的接收证明；

２．前往港澳通行证或者往来港澳通行证；

３．定居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提供注有“侨”字的外国人居留证和注有返回签证的护照或外国人出入境证；

４．出境朝觐人员须提供省级宗教事务管理局的文件。

凡属通过旅行社组团出境旅游的居民（其护照附页备注栏内盖有“仅限一次旅游出入境有效”）由旅行社集体办理兑换外汇手续。凡自行出境旅游的居民可向银行直接办理兑换外汇手续。

（二）居民个人因特殊需要申请兑换外汇必须向银行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１．居民个人自费出境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被聘任教等，如邀请方不负担旅途零用费，须提供邀请函、电，工作单位证明及出境文件；

２．居民个人缴纳国际学术团体组织的会员费，须提供有关学术组织的证明文件；

３．居民个人从境外邮购少量药品、医疗器具等特殊用汇，须凭所在地的地区（市）级医院证明附医生处方、本人工作单位证明，无工作单位的凭街道办事处或者乡以上人民政府开具的证明；

４．居民个人在境外的直系亲属发生重病、死亡、意外灾难等特殊情况的用汇，须凭境外公证部门的有效证明，或者我驻外使、领馆的证明，或者病人所在地（单位）的申请或者医疗出具的处方；

５．在中国境内居留满一年以上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同胞从境外携入或者在境内购买的自用物品等，出售后所得人民币款项需兑换外汇时，兑换金额在规定标准以下的，凭真实的身份证明到银行办理；兑换金额在规定标准以上的，凭真实的身份证明、出售证明以及携入境内的海关申报记录或境内原购物发票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

６．居民个人遇有本办法未列入的经常项目下的其他用汇，凭本人工作单位（无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有关文件和与用汇相关的证明材料。

第十八条 居民个人因私出境，持多次往返签证的护照或通行证，如一年期以内有效的，银行在审核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证明材料后，按照规定标准予以一次供汇；如一年期以上有效的，银行在审核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证明材料后，按照规定标准在有效期内每年供汇一次；超过规定标准兑换外汇，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居民个人现汇帐户存款汇出境外用于经常项目支出，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一次性汇出等值１万美元以下的，直接到银行办理；

（二）一次性汇出等值１万美元（含１万美元）以上，５万美元以下的，须持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证明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经外汇局审核真实性后，凭外汇局的核准件到银行办理；

（三）一次性汇出等值５万美元（含５万美元）以上的，由所在地外汇局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银行凭所在地外汇局的核准件办理汇出手续。

第二十条 居民个人现钞帐户存款或者持有的外币现钞汇出境外用于经常项目支出，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一次性汇出等值２０００美元以下的，直接到银行办理；

（二）一次性汇出等值２０００美元（含２０００美元）以上，１万美元以下的，须持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证明材料和相应的外汇携入海关申报单或者银行单据或者银行证明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经外汇局审核真实性后，凭外汇局的核准件到银行办理；

（三）一次性汇出等值１万美元（含１万美元）以下的，由所在地外汇局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银行凭所在地外汇局的核准件办理汇出手续。

银行、外汇局在审核外汇携入海关申报单或者银行单据或者银行证明后，须在相应的单据、证明上标注本次汇出金额和汇出日期。

第二十一条 居民个人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投资的用汇，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一次性汇出等值１万美元以下的，应当持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证明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经外汇局批准后，凭外汇局的批准文件到银行办理；

（二）一次性汇出等值１万美元（含１万美元）以上的，应当持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证明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由所在地外汇局转报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后，凭所在地外汇局的批准文件到银行办理。

第二十二条 居民个人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投资，必须向银行或者外汇局提供下列相关证明：

（一）国内境外投资主管部门境外直接投资的批准文件、居民个人真实身份证明、投资协议证明；

（二）国内境外投资主管部门境外间接投资的批准文件、居民个人真实身份证明、投资协议证明。

第四章　外汇帐户管理
第二十三条 居民个人由境外汇入的外汇或携入的外汇票据，均可以开立现汇帐户存储；居民个人从境外携入或者持有的可自由兑换的外币现钞，均可以开立现钞帐户存储。

第二十四条 居民个人将外汇收入存入外汇帐户，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一次性存入等值１万美元以下的，直接到银行办理；

（二）一次性存入等值１万美元（含１万美元）以上的，须向银行提供真实的身份证明，银行登记备案后予以办理。

第二十五条 居民个人从现汇帐户中提取外币现钞或将外汇帐户中的外汇收入兑换成人民币，比照第九条的规定办理；居民个人从现钞帐户中提取外币现钞，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一次性提钞等值１万美元以下的，直接到银行办理；

（二）一次性提钞等值１万美元（含１万美元）以上的，须向银行提供真实的身份证明，银行登记备案后予以办理。

第二十六条 居民个人外汇帐户不得用于办理境内帐户间的划转及结算。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居民个人从境外汇入或者携入外汇，以及汇出或者携出外汇，均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和海关申报。

第二十八条 居民个人通过国际邮政汇兑中心办理外汇汇入及汇出，按照对邮政汇兑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各银行应当根据本办法，管理、监督境内居民个人的外汇收付与兑换，对于一月之内三次进入登记备案记录或者超过１５万美元（含１５万美元）的异常情况应当于三个工作日之内报告外汇局。

第三十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应根据本办法，办理规定的居民个人外汇收支审核，监督检查辖内银行的居民个人外汇收支审核，定期向总局报送表格（见附表一和附表二），并对银行报送的备案登记表进行定期分析。

第三十一条 凡违反本办法的，由外汇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不适用于非居民，非居民外汇管理办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另行制定。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５日起施行。国家外汇管理局１９９６年２月发布的《关于境内居民外汇汇入款解付原币现钞的复函》、１９９６年５月发布的《境内居民因私兑换外汇办法》、《境内居民外汇存款汇出境外的规定》、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发布的《关于》、１９９７年８月发布的《关于提高境内居民因私用汇标准的通知》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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